[bookmark: _GoBack]「帕克博士的臺北生態大驚奇」 攝影比賽簡章
一、目的：
[bookmark: h.gjdgxs]　　臺北市公園綠地面積僅占全市土地面積的5%，但隨著市民環境保育觀念逐漸深化與落實，都會公園中的生物在人為威脅降低的情形下，棲息物種的數量與種類也隨之增加，這些都會公園已經成為臺北市民最重要的城市綠寶石。為了讓臺北市的居民有機會探索、親近並且深度觀察臺北市的都會公園，本活動藉由「帕克博士」這個人物導引，鼓勵國中小學童與家長走入公園觀察，發現都會裡的生態之美。
二、帕克博士故事緣起：
　　「帕克博士」（Dr.Park）是一個虛擬人物，也是本次活動的主角。帕克博士個性冷靜專業，平常認真工作，對工作以外的事物都欠缺興趣，更不會讓他感覺驚訝。有一天他工作得很累，走進公園內想休息一下，看到了公園中的生態景觀竟然大感驚奇。到底是什麼生態讓他睜大眼睛，讚嘆連連呢？藉此一故事設定讓學生們發揮想像力，拍攝有趣的生態照片，也提高大眾對公園生態的好奇心和參與度。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
四、參賽資格：凡愛好攝影之臺北市國中小學生均歡迎報名參加。
五、攝影主題：有關臺北市公園內相關之動物、植物及自然生態題材。
六、報名方式：
(一) 收件時間：104年03月05日起至04月05日午夜十二點止。
(二) 請登入Facebook，至【帕克博士的臺北生態大驚奇！】粉絲專頁按讚，並以email方式，將攝影作品（包含拍攝生態對象、日期、地點）、攝影者姓名、學校、年級、連絡人聯絡方式等相關聯繫資訊，寄至本活動電子信箱〈Dr.DaAnPark@gmail.com〉，收到報名確認信後即完成參賽報名，逾時恕不受理。參賽作品一旦上傳將無法進行修改，且一律不退件。
(三) 不限攝影器材種類或品牌，手機、平板電腦亦可拍照參賽。
(四) 每位參賽者之參賽總件數以5件為上限。
(五) 參賽者務必填寫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報名參賽，並詳填參賽作品之說明文字（包含拍攝對象、日期、地點），以利後續獲獎及展覽作業之處理事宜。
七、類別及規格
(一) 組別：
1.個人組：以個人名義參加，參賽作品為單張，拍攝作品以五張為限， 需註明拍攝生態對象、日期、地點。
2.團隊組：請自行設計隊名，每隊至少三至五名學生，加上一名指導老師共同組隊參加。需拍攝三至五張照片，並註明拍攝生態對象、日期、地點，並且針對團隊主題，附上相關文字說明（200字以內）。
拍攝主題限定為生態觀察，不得使用任何電腦軟體做增減原始檔內容，或合成、修改、疊片、抄襲拷貝及插點加大檔案之違背事實行為。
惟以上所提供參賽作品內容不得涉及任何毀謗、侮辱、具威脅性、攻擊性、不雅、猥褻、不實、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其他不法之文字、圖片或任何形式的照片。
(二) 作品規格：拍攝主題限定為生態觀察，參賽原始檔有效畫素，最低為600萬畫素（含）以上，解析度300 dpi以上之jpg檔。各拍攝作品需註明拍攝對象、日期、地點，團體組除上述拍攝資料，需另外附上200字以內的主題文字說明。
經【帕克博士的臺北生態大驚奇！】Facebook粉絲專頁管理員發布之個人參賽作品，會依報名順序，將照片、拍攝對象、日期、地點、說明文字與作者姓名或隊名發布於紛絲專業相簿中。

(三) 繳交原始檔案與同意書：凡經評審評選通過得獎作品之參賽者，須於104年4月17日（星期五）前，將得獎作品之原始檔案及作品同意授權書，上傳至指定雲端資料夾。
八、網路人氣票選：
活動期間：104年03月05日至04月05日午夜十二點止。
活動方式：凡按讚人數最多的前200名作品，可獲得驚奇人氣獎。得獎名單將於4月6日在【帕克博士的臺北生態大驚奇！】Facebook粉絲專頁公布。
九、獎勵：
(一) 帕克博士獎：（個人組）
入選20名，價值1000元之圖書禮券乙份，獎狀乙紙。
(二) 大觀察家獎：（團隊組）
入選5名，價值3000元之圖書禮券乙份，獎狀乙紙。
(三) 驚奇人氣獎：（含個人組與團隊組）
前200名按讚次數最高票的作品，即可獲得限量版帕克博士紀念悠遊卡乙份。 
十、評選方式及評分標準：
(一) 評審方式：
1.經由執行單位初審後，符合規格且內容無不雅之參賽作品，將公開在本活動Facebook粉絲專頁上供民眾票選。初審未通過者，將不公開作品參與票選。
2.經通過第一階段資格審查之參賽作品，將由執行單位聘請社會具知名度及公信力之專業評審評選，例如生態攝影專家、知名生態研究學者、環境守護團體代表等等相關專業人士，組成評審會進行第二階段專業評分之。
(二) 評分標準：
1.生態多樣性展現—占 20 ％。（作品訴求是否能緊扣所選定之主題）
2.生命力展現—占 20 ％。（作品情境呈現之新穎）
3.攝影構圖性—占 20 ％。（整體作品技巧與品質，呈現流暢感與完整度）
4.人氣投票數—占 40 ％。
(三) 得獎者最多重複佔三個名次，得獎名單將於本活動粉絲專頁公布，並以電話或email通知得獎者。
十一、得獎作品展覽與頒獎：
(一) 展覽日期：104年4月25日（星期六）至4月26日（星期日）
(二) 展覽地點：臺北市大安森林公園—生態博覽會展示場內。
(三) 頒獎時間：104年4月25日（星期六）生態博覽會開幕式。
十一、注意事項：
(一) 未滿20歲之參賽者（民國84年及之後出生者），應取得父母或其法定代理人親簽之同意書，若主辦單位未於公告期限之內收到該參賽者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曾參加其他攝影比賽得獎、或曾公開發表（如平面出版、公開展覽等）之作品不得參賽。
(二) 主辦單位對參賽作者資料及展出品數位檔案有重製、展覽、印刷、宣傳及不限時間、 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三) 凡參賽者，即代表同意遵守規則及主辦單位依法蒐集、處理、使用其所有個人資料，參賽者並保證所填寫或提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任何不實或違反參賽規則之情事，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有權得取消該參賽者資格或得獎資格，已領取獎勵者（含獎金、獎狀、獎品等）須立即返還之。
(四) 參賽者保證其參賽作品為本人原創、合法之攝影作品，不得有冒借且無侵害任何第三人或法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肖像權及其他權利之情事，因此所衍生之法律問題，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涉。若因而滋生糾紛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資格參賽資格。若該作品已經為本活動評選獲獎者，則主辦單位有權得註銷該獎項並追回獎金，獲獎名次不予遞補；針對主辦單位於前述權利爭議之判定，參賽者無異議權。
(五) 參賽者應配合主辦單位擇期於公開場所展覽，主辦單位有保留選擇展出作品之權利。
(六) 參賽者就每張參賽照片同意無償授予主辦單位一份非專屬、不可撤銷之全球授權，主辦單位就參賽作品得重製、修改著作、發行、散布、出版、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公開展示及有為其他一切著作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均無需另與通知。得獎者並保證不向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並同意主辦單位得就上開授權範圍再轉授權予第三人使用。得獎者得以其原作物（參賽作品）之複製品，自行使用發行，不受主辦單位約束。
(七) 得獎者應於指定日期內親自或委託（備妥委託書）領獎。
(八)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或不可歸責於執行單位之事由，而使參賽者所寄出或登錄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 「帕克博士的臺北生態大驚奇」攝影比賽活動小組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賽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九) 任何以非法行為（駭客程式、惡意或盜取他人帳號等）造成本活動暫停甚至終止，主辦單位得保全所有證據並交予檢調處理，必要時針對損失進行求償。
(十) 本簡章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得修正補充之， 並於本活動粉絲專頁公告。
十一、附件：
(1) 作品範例
（個人組）
拍攝者：王小明 
就讀學校：龍安國小 
年級：五年級
[image: ]
拍攝生態對象：貓頭鷹 拍攝地點：大安森林公園 拍攝日期：2015年02月10日

（團體組）
拍攝者：探險活寶隊 
隊員：王老皮、曾阿寶、藍冰王 
指導老師：陳泡泡
就讀學校：龍安國小
年級：四年級、三年級、五年級 
主題文字說明：公園中的有許多美麗的紫色精靈，有些一綻放便吸引大家注目，有些在草地上默默綻放，她們美麗的身影等待大家去發現。
[image: D:\531\0_NTU\社團\自然保育\97茂林\PICTURE\CIMG4175.JPG]
拍攝生態對象：草地上的紫色小花 拍攝地點：大安森林公園 拍攝日期：2015年02月09日
[image: D:\531\0_NTU\社團\自然保育\98-2\晨間散步\CIMG3698.JPG]
拍攝生態對象：苦楝 拍攝地點：大安森林公園 拍攝日期：2014年03月15日

[image: D:\531\0_NTU\社團\自然保育\98-2\晨間散步\CIMG3701.JPG]
拍攝生態對象：綬草 拍攝地點：大安森林公園 拍攝日期：2014年04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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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意書
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
比賽得獎作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立授權書人：                             
因參加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辦理之  2015生態博覽會之「帕克博士的臺北生態大驚奇」 攝影比賽  獲獎，爰立書授權同意如下：
一、作品組別與名稱：個人 / 團體 組   作品名稱：                                                        （以下簡稱本作品）
二、被授權人：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
三、著作權之約定：
1. 授權人保證本作品之合法性，絕無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若本作品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或共有之著作，授權人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或共有著作人本授權同意書之內容，並經各共同或共有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同意書，並保證其下之授權均為合法。
2. 本作品之著作權歸授權人及共同或共有作者所有。
四、授權範圍：
1. 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雙方得再授權第三方於商業或非商業之開發使用。
2. 授權人同意授權本作品之重製、改作、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演出、公開展示、出租、編輯等各項權利；得不限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之使用。
3. 授權人同意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五、衍生利用及利益給付
1. 為教育推廣、企畫或公關行銷等非商業性用途，被授權人得以公關名義贈送本衍生商品，贈送部分不列入利益之分配。
2. 本作品經利用所衍生之著作權屬被授權人或其再授權人所有。
六、本授權書未盡事宜，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
七、因履約而生爭議者，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本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八、本授權同意書經授權人簽署後交付被授權人收執即生效，無須被授權人另為簽署。

此致
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
	
立授權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話：
電子信箱：

	若立授權書人未滿20歲，請加填法定代理人資料。
法定代理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話：
電子信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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